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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四川泸天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

进展性公告  

 
 

 

特别提示： 

2023 年 5 月 23 日，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公开挂牌期间征得一个意向受让

方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环投”），经审核确认，重庆环

投具备受让资格；2023 年 5月 24 日，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宁化学”）分别

与重庆环投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重庆环投不是本公司关联人，不构成关联交易；此外，本次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四

川泸天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4324%股权的议案》，同意通过西南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及和宁化学持有的环保公司 32.4324%的股权（本公

司及和宁化学各占 16.216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在《中

国 证 券 报 》 《 证 券 时 报 》 《 上 海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转让四川泸天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公司及和宁化学以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亚评

报字（2022）第 361 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分别确定挂牌价格为 843.25 万元。 

公司披露前述公告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环保公司控股股东，拟对环保公司进行增资，公司及和宁化学因决定不再持

有环保公司股权，故均放弃优先认购权，因此持股比例分别由公告时的 16.216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下降至 15%，转让价格 843.25 万元和转让股份 750 万股没有变化。转让完成后，

公司及和宁化学不再持有环保公司股权。 

二、进展情况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收到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通知，公开挂牌期间征得

一个意向受让方即重庆环投，经审核，确认其符合受让条件。 

2023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及和宁化学分别与重庆环投就转让环保公司股权签

订了《产权交易合同》，交易价格分别为 843.25 万元，对应转让股份数为 750

万股。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176 号（美全 22 世纪 B塔第 23 层） 

法定代表人：赖生平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1500000339470140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2015 年 5月 1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

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环保技术咨询服

务，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治理及设施设计、施工、运营，环境保护仪器、设

备、药剂研发、生产及销售，环境保护大数据平台服务、运营，环境监测、检测，

土壤生态修复，工业土壤治理，危险废物处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目前重庆环投 100%股权尚在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名下，重庆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的重庆环投 100%股权即将正式划转至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由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控股）。 

（二）交易对方的财务报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02,545.79 407,112.24 

负债总额 198,335.08 203,233.60 

净资产总额 204,210.71 203,878.64 

营业收入 11,935.38 63,576.28 

净利润 332.07 432.46 

经查询，重庆环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 

甲方所持有的四川泸天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二）交易方式 

甲方通过委托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最终确定乙方为

最终受让方。 

（三）交易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小写）843.25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捌佰肆拾叁万

贰仟伍佰元整〕。 

（四）支付方式 

乙方已支付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小写）100万元〔即

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首先冲抵其应向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的服务

费用；若有余额，在签署本合同后转为部分交易价款。 

甲、乙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方式支付价款： 

一次性付款：除以上剩余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

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小写）

748.623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柒佰肆拾捌万陆仟贰佰叁拾元整〕一次性支付

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五）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此次转让标的企业不涉及职工安置 

（六）产权交易的税费 

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七）协议生效条件 

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一）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关于成交事项的告知函（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 

（二）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关于成交事项的告知函（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 

（三）产权交易合同（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产权交易合同（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25日 


